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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27� � � � �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099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

公司购买晋中市泰来大药房有限公司门店

资产及其存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9日召开总裁办公会2015年第9次会议，决

定收购晋中市泰来大药房有限公司10家门店，并于同日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

限公司购买晋中市泰来大药房有限公司门店资产及其存货的公告》，公告号[2015-060号]。

截止本公告日，10家门店已完成铺面租赁合同改签及新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国地税税务

登记证、药品经营许可证、GSP认证办理，医保结算资质变更、医疗器械许可证、食品经营流通许可证正

在办理中，完成门店固定资产及存货交接盘点。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 �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098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

司购买山西白家老药铺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门店资产及其存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8日召开总裁办公会2015年第8次会议，决

定收购山西白家老药铺连锁药店有限公司11家门店，并于同日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公司购买山西白家老药铺连锁药店有限公司门店资产及其存货的公告》，公告号[2015-058

号]。

截止本公告日，11家门店已完成铺面租赁合同改签及新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国地税税务

登记证、药品经营许可证、GSP认证办理，医保结算资质变更、医疗器械许可证、食品经营流通许可证正

在办理中，已完成门店固定资产及存货交接盘点。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 �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5-097号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鸿翔一心堂药业有限公

司购买山西百姓平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门店资产及其存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日召开总裁办公会2015年第7次会议，决

定收购山西百姓平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55家门店，并于同日发布《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鸿翔一心堂

药业有限公司购买山西百姓平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门店资产及其存货的公告》，公告号[2015-056

号]。

截止本公告日，所购55家门店已完成铺面租赁合同改签及新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国地税

税务登记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办理，GSP认证、医保结算资质变更、医疗器械许可证、食品经营流通许可

证正在办理中，已完成门店固定资产及存货交接盘点。

特此公告。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04� � � � �证券简称：弘高创意 公告编号：2015-049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

11日收到公司监事甄秋影女士的报告， 甄秋影女士在进行股票投资操作时由

于误操作出现了在敏感期内购买公司股票及短线交易的情况。 本次买卖行为

发生后，甄秋影女士立即向公司董事会报告了相关情况。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违规买卖股票的基本情况

甄秋影女士于2015年8月10日买入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002504）

1000.00股， 成交均价为23.99元/股， 次日2015年8月11日卖出公司股票

（002504）250.00股，成交均价为25.38。甄秋影女士本次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形

成的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变动管理业务指引》

的第十九条，构成了短线交易及敏感期购买公司股票的行为。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甄秋影女士本次交易行为产生的收益347.50元全部上缴董事会， 甄秋影

女士就本次短线交易股票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 并承诺未来六

个月内不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5%

以上的股东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规范上述

人员或股东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北京弘高创意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002584�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西陇化工 公告编号：2015-059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15年7月25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本次会议如期举行。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8月10日 -� 2015年8月1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10日下午15:00至2015年8月11日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新瑞路6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伟鹏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股份126,295,38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比例为63.1477％。

现场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名，代表股份121,99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9990%；通过网络

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297,3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487％。

2、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297,3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4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4,297,3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487％。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243,9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51,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5,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51,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61％。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公司章程>修正案》已于2015年7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243,9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51,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5,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51,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61％。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已于2015年7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

3、《关于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2.5亿元或等值外币及财资额度49万美元的信用额度的议

案》

议案决议内容：

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广州市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广州西陇” )、上海西陇化工有限公司、佛山西陇化工有限公

司、北京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厦门西陇化工有限公司共同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2.5亿元或等

值外币及财资额度49万美元的信用额度，并由公司及以上全资子公司提供人民币2.79亿元的连带责任交叉担保，同时授

权公司及以上全资子公司法人代表就上述融资事项各自签署有关法律文件，并根据合同条款及银行要求的步骤，向银行

申请使用本额度。

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为公司本次授信申请提供人民币2.79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243,9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51,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5,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51,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61％。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敞口额度人民币1亿元的议案》

议案决议内容：

同意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广州西陇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共同申请授信敞口总额度人民币1

亿元，其中公司授信敞口额度7000万元、广州西陇授信敞口额度3000万元，授信期限一年。

公司对广州西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间自具体授信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止。黄伟鹏

为公司及广州西陇本次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自具体授信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年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243,98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51,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5,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3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51,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961％。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规则》的

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078� � � � � � �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15-060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洪信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8月1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8月10日至8月1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8月10日下午15：00至2015年8月1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6、股权登记日：2015年8月5日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一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2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24,598,2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0454%。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17,948,0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8988％。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0名，所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06,650,186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8.1466%。

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合作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207,242,5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的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42,5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出售合作公司股权有关的全部事宜。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207,228,7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3％；反对的股数13,8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28,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9933％；反对13,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东太阳宏河纸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624,584,4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的股数13,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28,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9933％；反对13,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兖州永悦纸业有限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进行融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624,584,4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的股数13,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28,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9933％；反对13,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太阳纸业（香港）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的股数1,624,584,47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的股数13,8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的股数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07,228,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9933％；反对13,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6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00％。

所有议案同意股数均超过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7月2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

刊登在2015年7月22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相

关公告和文件。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黄侦武律师、王瑞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全套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658� � � � � � � � �证券简称：雪迪龙 公告号：2015-055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0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同意公司在最高额度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范围内，继续滚动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投资短期保本

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自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同时，为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现金管理收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可以滚动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阶段性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

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4月11日和2014年11月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5）和（2014-051）。

一、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15年5月6日运用在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募集资金专户上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15,000万元向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 ）购买了“珠联璧合”人民币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12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其中下述理财产品已于2015年7月8日到期。

（一）购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联璧合-双月盈1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南京银行“珠联璧合-双月盈1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型

3)�适合客户类型：根据南京银行理财产品内部风险评估，该产品风险等级为中低级，适合风险属性为中低及以上的客户，销售对象

为有投资经验的机构客户。

4)产品期限：63天

5)�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为5.5%

6)�收益起始日：2015年05月06日

7)�名义到期日：2015年07月08日

8)�银行工作日：是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外的日期

9)�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

10)�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银行将于理财产品实际到期日后2个工作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将兑付款项（本金和收益）划入投

资人授权指定账户。

11)�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珠联璧合安享系列-双季盈” 人民币理财

产品协议书》（协议编号：G70866）（以下简称“理财协议” ），利用已到期的认购资金3000万元继续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购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联璧合安享系列-双季盈” 人民币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南京银行“珠联璧合安享系列-双季盈” 人民币理财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型

3)�适合客户类型：根据南京银行理财产品内部风险评估，该产品风险等级为中低级，适合风险属性为中低及以上的客户，销售对象

为有投资经验的机构客户。

4)�产品期限：182天

5)�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为5.45%

6)�收益起始日：2015年07月14日

7)�名义到期日：2016年01月13日

8)�银行工作日：是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外的日期

9)�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

10)�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银行将于理财产品实际到期日后2个工作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将兑付款项（本金和收益）划入投

资人授权指定账户。

11)�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5年7月14日，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南京银行北京分行“珠联璧合安享系列-双季盈” 人民币理财

产品协议书》（协议编号：G70866）（以下简称“理财协议”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购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联璧合安享系列-双季盈” 人民币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南京银行“珠联璧合安享系列-双季盈” 人民币理财产品

2)�产品类型：保本型

3)�适合客户类型：根据南京银行理财产品内部风险评估，该产品风险等级为中低级，适合风险属性为中低及以上的客户，销售对象

为有投资经验的机构客户。

4)�产品期限：182天

5)�预期收益率：年化收益率为5.45%

6)�收益起始日：2015年07月14日

7)�名义到期日：2016年01月13日

8)�银行工作日：是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外的日期

9)�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5,000万元

10)�本金及收益兑付时间：银行将于理财产品实际到期日后2个工作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将兑付款项（本金和收益）划入投

资人授权指定账户。

11)�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风险控制措施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

针对投资风险，公司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2）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

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

集资金使用及不影响日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影响使用募集资金的项目的正常运转，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主营

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可以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步

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2014年4月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最高

额度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范围内滚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2015年

4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同意公司在最高额度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的范围内，继续滚动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自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情况详见

下表。

单位：元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起息日 到期日 天数 年化收益率 金额

珠联璧合1401期

8

G70532 2014-4-2 2015-4-1 364 6.25% 100,000,000.00

珠联璧合1401期

8

G70531 2014-4-2 2014-10-9 190 6.10% 150,000,000.00

珠联璧合1405期

7

G70676 2014-10-22 2015-4-22 182 5.6% 50,000,000.00

珠联璧合-月安

享1号

G70813 2015-5-6 2015-6-10 35 5.4% 40,000,000.00

珠联璧合-双月

盈1号

G70814 2015-5-6 2015-7-8 63 5.5% 30,000,000.00

珠联璧合-季安

享1号

G70815 2015-5-6 2015-8-5 91 5.6% 30,000,000.00

珠联璧合-双季

盈1号

G70816 2015-5-6 2015-11-4 182 5.6% 50,000,000.00

珠联璧合-双月

盈1号

G70844 2015-6-17 2015-8-19 63 5.3% 40,000,000.00

五、备查文件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雪迪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023� � � � � � � � � � �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0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8月9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15年8月10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哈

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在定期报告中工作人员将部分事项填写错误，现更正如下：

一、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填写错误。

原内容为：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振华 0

36,170,

000

45.21

36,170,

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庆华 0 8,352,000 10.44 8,35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国平 0 5,784,000 7.23 5,784,000 无 境内自然人

白哲松 0 1,608,000 2.01 1,608,000 质押 740,000 境内自然人

王彦文 0 1,608,000 2.01 1,60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冯 鹰 0 1,542,000 1.93 1,54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宿凤琴 0 1,542,000 1.93 1,54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1,268,853 1,268,853 1.59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润深国投

信托有限公

司-润金71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995,378 995,378 1.24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吕友钢 0 642,000 0.8 64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鹏程 0 642,000 0.8 64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1,268,853 人民币普通股 1,268,85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71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995,378 人民币普通股 995,378

李长福 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283,301 人民币普通股 283,301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海通伞形宝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263,756 人民币普通股 263,756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2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600

候恒斌 1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000

王顺兴 1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172,655 人民币普通股 172,655

梁文锋 17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情形。

现变更为：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陈振华 0

36,170,

000

45.21

36,170,

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庆华 0 8,352,000 10.44 8,35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国平 0 5,784,000 7.23 5,784,000 无 境内自然人

白哲松 0 1,608,000 2.01 1,608,000 质押 740,000 境内自然人

王彦文 0 1,608,000 2.01 1,60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冯 鹰 0 1,542,000 1.93 1,54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宿凤琴 0 1,542,000 1.93 1,54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罗 青 1,188,353 1,188,353 1.4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润金71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95,378 995,378 1.24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吕友钢 0 642,000 0.8 64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鹏程 0 642,000 0.8 64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罗 青 1,188,353 人民币普通股 1,188,353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71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995,378 人民币普通股 995,378

李长福 4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0,000

王顺兴 4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1,1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海通伞形宝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263,756 人民币普通股 263,756

候恒斌 19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000

梁文锋 17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6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源18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600

梁慧君 13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500

程忠 12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情形。

二、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第七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第9条其他应收

款中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合计数填写错误。

原内容为：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

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第一名 履约保证金 50,000.00 1年以内 13.12 2,500.00

第二名 投标保证金 50,000.00 1年以内 13.12 2,500.00

第三名 服务费 40,000.00 1年以内 10.51 2,000.00

第四名 履约保证金 20,000.00 1年以内 5.25 1,000.00

第五名 押金 20,000.00 4-5年 5.25 2,000.00

合计 / 180,000.00 / 47.25 29,000.00

现更正为：

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

额合计数的比例(%)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第一名 履约保证金 50,000.00 1年以内 13.12 2,500.00

第二名 投标保证金 50,000.00 1年以内 13.12 2,500.00

第三名 服务费 40,000.00 1年以内 10.51 2,000.00

第四名 履约保证金 20,000.00 1年以内 5.25 1,000.00

第五名 押金 20,000.00 4-5年 5.25 2,000.00

合计 / 180,000.00 / 47.25 10,000.00

三、 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第七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第14条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改为不适用。

原内容为：

1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1).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债务工具：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按公允价值计量的

按成本计量的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合计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现更正为：

1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适用 √不适用

四、 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第七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第19条固定资

产中累计折旧本期增加金额漏填。

原内容为：

19、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16,989,827.86 9,413,728.85 2,815,471.63 29,219,028.34

2.本期增加金额

（1）购置 60,308.52 60,308.52

（2）在建工程转入

（3）企业合并增加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16,989,827.86 9,474,037.37 2,815,471.63 29,279,336.86

二、累计折旧

1.期初余额 5,280,648.72 4,765,057.86 760,918.85 10,806,625.43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407,755.86 453,435.09 127,537.32 988,728.27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5,688,404.58 5,218,492.95 888,456.17 11,795,353.70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11,301,423.28 4,255,544.42 1,927,015.46 17,483,983.16

2.期初账面价值 11,709,179.14 4,648,670.99 2,054,552.78 18,412,402.91

现更正为：

19、 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16,989,827.86 9,413,728.85 2,815,471.63 29,219,028.34

2.本期增加金额 60,308.52 60,308.52

（1）购置 60,308.52 60,308.52

（2）在建工程转入

（3）企业合并增加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16,989,827.86 9,474,037.37 2,815,471.63 29,279,336.86

二、累计折旧

1.期初余额 5,280,648.72 4,765,057.86 760,918.85 10,806,625.43

2.本期增加金额 407,755.86 453,435.09 127,537.32 988,728.27

（1）计提 407,755.86 453,435.09 127,537.32 988,728.27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5,688,404.58 5,218,492.95 888,456.17 11,795,353.70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或报废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11,301,423.28 4,255,544.42 1,927,015.46 17,483,983.16

2.期初账面价值 11,709,179.14 4,648,670.99 2,054,552.78 18,412,402.91

五、 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第七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第25条无形资

产资产中累计摊销本期增加金额漏填。

原内容为：

(1).� 无形资产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土地使用权 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软件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4,336,613.31 153,846.16 4,490,459.47

2.本期增加金额

(1)购置

(2)内部研发

(3)企业合并增加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4,336,613.31 153,846.16 4,490,459.47

二、累计摊销

1.期初余额 497,913.57 113,390.20 611,303.77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48,909.24 15,384.60 64,293.84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546,822.81 128,774.80 675,597.61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3,789,790.50 25,071.36 3,814,861.86

2.期初账面价值 3,838,699.74 40,455.96 3,879,155.70

现更正为：

(1).无形资产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土地使用权 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软件 合计

一、账面原值

1.期初余额 4,336,613.31 153,846.16 4,490,459.47

2.本期增加金额

(1)购置

(2)内部研发

(3)企业合并增加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4,336,613.31 153,846.16 4,490,459.47

二、累计摊销

1.期初余额 497,913.57 113,390.20 611,303.77

2.本期增加金额 48,909.24 15,384.60 64,293.84

（1）计提 48,909.24 15,384.60 64,293.84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546,822.81 128,774.80 675,597.61

三、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2.本期增加金额

（1）计提

3.本期减少金额

(1)处置

4.期末余额

四、账面价值

1.期末账面价值 3,789,790.50 25,071.36 3,814,861.86

2.期初账面价值 3,838,699.74 40,455.96 3,879,155.70

六、 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第七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第61条

未分配利润中本期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期末未分配利润金额填写错误。

原内容为：

未分配利润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上期

调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润 40,437,055.96 108,544,351.97

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

减－）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40,437,055.96 108,544,351.97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3,420,834.60 43,197,008.58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应付普通股股利 75,000,000.00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期末未分配利润 73,857,890.56 76,741,360.55

现更正为：

未分配利润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 上期

调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润 40,437,055.96 108,544,351.97

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

减－）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40,437,055.96 108,544,351.97

加：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737,065.70 43,197,008.58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应付普通股股利 75,000,000.00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期末未分配利润 71,174,121.66 76,741,360.55

七、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第七项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中，第75条现金流

量表补充资料中期初余额填写错误。

原内容为：

（4）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一、现金 146,185,839.58 34,081,064.52

其中：库存现金 44,387.41 4,329.86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146,141,452.17 34,076,734.66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可用于支付的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存放同业款项

拆放同业款项

二、现金等价物

其中：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三、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6,185,839.58 34,081,064.52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现更正为：

（4）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一、现金 146,185,839.58 15,985,653.35

其中：库存现金 44,387.41 954.44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146,141,452.17 15,984,698.91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可用于支付的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存放同业款项

拆放同业款项

二、现金等价物

其中：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三、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6,185,839.58 15,985,653.35

其中：母公司或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八、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中第十七项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中，第1

条应收账款中坏账准备金额填写错误。

原内容为：

(1).�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

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

价值

金额

比例

(%)

金额

计

提

比

例

(%)

金额

比

例

(%)

金额

计

提

比

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

单独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

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账款

72,435,

963.38

100.0

0

4,129,

627.18

5.7

0

68,306,

336.20

62,413,

257.87

100.

00

3,565,

967.00

5.7

1

58,847,

290.27

单项金额不重大

但单独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72,435,

963.38

/

4,129,

627.18

/

68,306,

336.20

62,413,

257.87

/

3,565,

967.00

/

58,847,

290.27

现更正为：

(1).�应收账款分类披露：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种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

例(%)

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

例(%)

价值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

独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

合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

72,

435,

963.38

100

4,129,

627.18

5.7

68,

306,

336.20

62,

413,

257.87

100

3,565,

967.60

5.71

58,

847,

290.27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

单独计提坏账准备

的应收账款

合计

72,

435,

963.38

/

4,129,

627.18

/

68,

306,

336.20

62,

413,

257.87

/

3,565,

967.60

/

58,

847,

290.27

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变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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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8月9日以现场

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015年8月10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哈

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在专项报

告中工作人员将募集资金初时存放金额填写错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65130158000000053 192,980,000.00 9,149,112.6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65130158000000037 37,570,000.00 7,577,284.1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65130158000000045 100,000,000.00 100,012,245.14

注“初始存放金额”包含已通过自有资金账户支付的中介及其他发行费用13,880,000.00元。 截至

2015年6月 30日，该笔费用已转出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更正后：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65130158000000053 192,980,000.00 9,149,112.6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65130158000000037 37,570,000.00 7,577,284.1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65130158000000045 0.00 100,012,245.14

注“初始存放金额”包含已通过自有资金账户支付的中介及其他发行费用13,880,000.00元。 截至

2015年6月 30日，该笔费用已转出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变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